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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8_AD_E5_8D_8E_E4_c36_53682.htm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

了保障引渡的正常进行，加强惩罚犯罪方面的国际合作，保

护个人和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国家利益和社会秩序，制定

本法。 第二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外国之间的引渡，依照本法

进行。 第三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外国在平等互惠的基础上进

行引渡合作。 引渡合作，不得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权、

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 第四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外国之间的

引渡，通过外交途径联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为指定的

进行引渡的联系机关。 引渡条约对联系机关有特别规定的，

依照条约规定。 第五条 办理引渡案件，可以根据情况，对被

请求引渡人采取引渡拘留、引渡逮捕或者引渡监视居住的强

制措施。 第六条 本法下列用语的含义是： （一）“被请求引

渡人”是指请求国向被请求国请求准予引渡的人； （二）“

被引渡人”是指从被请求国引渡到请求国的人； （三）“引

渡条约”是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外国缔结或者共同参加的引

渡条约或者载有引渡条款的其他条约。 第二章 向中华人民共

和国请求引渡 第一节 引渡的条件 第七条 外国向中华人民共

和国提出的引渡请求必须同时符合下列条件，才能准予引渡

： （一）引渡请求所指的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

请求国法律均构成犯罪； （二）为了提起刑事诉讼而请求引

渡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和请求国法律，对于引渡请

求所指的犯罪均可判处一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其他更重的刑

罚；为了执行刑罚而请求引渡的，在提出引渡请求时，被请



求引渡人尚未服完的刑期至少为六个月。 对于引渡请求中符

合前款第一项规定的多种犯罪，只要其中有一种犯罪符合前

款第二项的规定，就可以对上述各种犯罪准予引渡。 第八条 

外国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提出的引渡请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

，应当拒绝引渡： （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被请求

引渡人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 （二）在收到引渡请求

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司法机关对于引渡请求所指的犯罪已

经作出生效判决，或者已经终止刑事诉讼程序的； （三）因

政治犯罪而请求引渡的，或者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给予被请

求引渡人受庇护权利的； （四）被请求引渡人可能因其种族

、宗教、国籍、性别、政治见解或者身份等方面的原因而被

提起刑事诉讼或者执行刑罚，或者被请求引渡人在司法程序

中可能由于上述原因受到不公正待遇的； （五）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或者请求国法律，引渡请求所指的犯罪纯属军事犯

罪的；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